
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推動辦理情形開辦緣起

1.生育給付

2.身心障礙給付

3.喪葬津貼

農保
田間工作潛藏
職業傷害危機

為提高農民職業安全保障，使遭受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
能獲得適當經濟補償，建立農民職災保險制度確有其必要
性。

院長於106年12月18日「5+2產業創新計畫－新農業創新
推動方案執行成果」會議指示，有關訂定農業(民)職業災
害保險事宜，請農委會會商內政部研議納入農民健康保險
條例(下稱農保條例)處理。



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推動辦理情形制度內容-整體架構

保險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投保單位 基層農會

被保險人 具農保身分者，得自願加保 月投保金額 10,200元

給付方式 採現金給付；與農保不重複領取 保障範圍 職業傷害

保

險

給

付

傷害

給付

因從農而致傷害治療中，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
起發給，最高可領2年（住院及門診期間）
第1年(月投保金額70%)：每月7,140元
第2年(月投保金額50%)：每月5,100元

收入減少補償
農保無

就醫

津貼

隨同傷害給付一併發給
(1)門診津貼：每日50元
(2)住院津貼：每日900元

治療期間
慰問金
農保無

身心障

礙給付

依農保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標準，增給給付
額度
最高60個月612,000元
最低1.5個月15,300元

工作能力
減損補償

較農保增給50%

喪葬

津貼

因從農之職業傷害而致死亡，增給給付額度
30個月306,000元

殯葬費用補償
較農保增給100%



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推動辦理情形

從農
附隨行為

從農期間
外力傷害

從農
意外性較高

職業傷害保障範圍

※ 除外規定：重大交通違規或非日
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等，明
定不得視為職業傷害。

認定基本原則：地點-田間、行為-田間作業

於田間因從事農
業工作而致傷害。

•於合理地點整修農業生產設
施(備)、農機具或就自行生
產農產品執行採收後處理行
為，發生事故。
•載運農機具或自行生產之農
產品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。

因他人之行為、動物、
植物或雷擊等天災。

農藥中毒、中暑、
熱痙攣或熱衰竭。

從農核心行為



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推動辦理情形保險費率

農民職災保險之穩健運作及永續經營，取決於財務
可收支平衡、自給自足。

農委會參考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之農、林、牧業保險
費率後，將試辦期間農民職災保險費率定為0.24%：

–照顧農民，鼓勵農民投保。

–未來將透過累積經驗及案例，本社會保險財務
自給自足原則及試辦結果，每年滾動檢討，俾
據以調整保險費率。



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推動辦理情形農民職業災害保險開始受理

即日起，可親自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加保：
1.申請表、2.國民身分證

符合加保資格者，保險效力自107.11.1開始生效

每月保險費15元
請洽詢戶籍所在地基層農會

推動農民職災保險，依試辦經驗累積數據，逐步完
善職災保險給付與補償制度，提供農民完整的社會
保險保障。


